调阅监控申请书
[bookmark: _GoBack]年   月    日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所在部门或
学院班级
	

	辅导员姓名电话
	
	调阅时间、地点
	

	调阅事由

	

	二级学院辅导员
及领导意见

	

	保卫处意见
	
	管理使用
部门意见
	

	处理结果
	

	备注
	


备注：1.进入监控室的人员，未经许可一律不得照相、录像、拷贝监控。
      2.调阅内容涉及治安、刑事案件，报警后由公安机关处理。
      3.其它事件由保卫处移交所在部门、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处理。
